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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揽子政策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在支持领军型企业(集团)方面，
培育“顶天立地”大企业(集团)，对年主
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50亿元、100亿
元的企业，年度表彰分别给予 100万
元、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企业年
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亿元后，每上一
个100亿元台阶，给予100万元奖励。

在支持高成长性企业倍增发展
方面，对培育企业承诺主营业务收入
三年倍增且制定分年度发展目标规

划，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26%的，给
予每年最高50万元的事后奖励。

支持企业市场推广，鼓励企业积
极参加各级展销会、博览会等,每户
企业每年补贴额不超过 300万元，用
于企业市场开拓方面。支持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对产品销往“一带一路”
沿线及其他重点区域的企业，按照运
费 2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不超过500万元。

对郑州市工业主导产业总投资
在 2000万元以上的新建项目，项目
完成投产后，按照项目生产和技术
设备投资额的 10%给予奖励，最高
不超过 1000万元。对其他工业行业
总投资在 2000万元以上的新建项
目，项目完成投产后，按照项目生产
和技术设备投资额的 5%给予奖励，
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对重大工业
项目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特别
政策支持。

“三大改造”项目方面，实施“新
技改”工程，对总投资在 500万元以
上的工业技术改造项目，项目完成投
产后，按照项目生产和技术设备投资
额的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
万元。其中,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
改造项目，项目完成投产后，按照生
产和技术设备投资额的 15%给予补
助，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对工业
企业的智能化改造项目和新建的智
能制造项目，经评审或认定后，按照
生产和技术设备及配套工业软件投
资额的 2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对我市企业通过融资租
赁购置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的工业

项目，按照合同金额的8%给予补助，
每年单个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累计补贴 3年。支持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改造，对参与自愿性清洁生
产改造并通过审核验收的工业企业，
按照项目设备投资额的 20%给予补
助，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对企业节
能技术改造项目，投资额 100万元以
上、项目达产后实际节能效益10%以
上的，按照设备投资额的12%给予补
助，最高不超过 80万元。在符合国
家、省减排标准的基础上，达到超低
排放要求的，按照改造设备投资额的
15%给予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不
超过500万元。

同时，实施制造业重大项目贴息
支持。对制造业重大项目给予分档
贴息：总投资 10亿元以上且开工后
一年内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5
亿元的项目，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
利率的 30%贴息一年，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对总投资 20亿元以上且
开工后一年内实际固定资产投资不
低于 10亿元的项目，按照同期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的30%贴息两年，最高
不超过4000万元。

鼓励扩大信贷规模，支持银行加大对
制造业贷款投放力度。强化用地保障，建
立工业项目优先落地保障机制，合理规划
普通工业用地和创新型产业用地的规模
和比例，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推
广“净地”出让模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实施“亩均论英雄”，落实“亩均论英
雄”综合评价实施意见和工业企业分类综
合评价办法，按照亩均主要效益指标，根
据评价结果将企业分为A、B、C、D四类。

对A类企业，优先给予用地、用能、用水等
优惠政策；对B类企业，给予正常支持，鼓
励加快提升发展；对C类企业，有条件给
予支持，推动转型；对D类企业，按政策淘
汰出清。

全面推行区域环境评估，实现区域
内建设项目共享共用。深化工业企业
“一企一策”治理，结合“亩均论英雄”综
合评价，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时实施差
异化管理。

培育新兴产业
我市支持战略性新兴企业扩大规

模，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 5亿
元、1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分别给
予5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支持重点新兴领域加快发展，支
持智能装备企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增
材制造等)、电子信息关键制造业企业
(传感器、芯片、晶圆、面板等)、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加快发展，经市有关
部门认定入库的规模以上企业，以上年
为基数，主营业务收入5000万元以上，
每增长 1个百分点，奖励 5万元，单个
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领军型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00亿元
后，每上一个100亿元台阶，给予100万
元奖励……近日，市政府发布《郑州市支
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推进《郑
州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全面落实，加快建设全
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做大做强企业
培育“顶天立地”大企业（集团）

支持项目建设
2000万元以上新建项目按投资额5%奖励

我市支持试点示范园区、企业、
项目、产品和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对通过国家、省新认定的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分别给予1000万

元、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支
持有条件的开发区、区县(市)争
创国家级、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区(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对通
过国家、省认定的，分别给予

1000万元、80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

对认定为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和培育企
业的，分别给予 100万元、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认定
为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的，分别给予 500万、
100万的一次性奖励。对列
入国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和国家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
目牵头单位的，分别给予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鼓励企业创建智能制造、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服务型制造、“互联网+”工业创
新、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信息消费、
系统解决方案等各类试点示范，对列入国
家、省级的试点示范项目(企业)，经考核评
估后，分别给予 30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鼓励各类主体建设制造业互联网
“双创”平台、工业云平台、协同创新设计
平台、融合发展集聚平台(智能制造“示范
区”)等融合发展平台建设，对列入国家、省
级试点示范的平台类项目，分别给予 300
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我市经国家或省认定的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产品，且获得国家或省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奖励资金支持的,市
财政分别按照国家和省奖励金额给予1∶1
的配套支持,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对列入市级及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
培育名单的，自成立独立法人起，市财政
每年给予50万元的资金资助；被认定为市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经专家评价合格
后，按照上年度非财政经费支持的研发经
费支出额度，给予不超过 20%，最高 1000
万元的补助，连续支持三年。对列入省制
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名单、属于企业法人的，
或被省认定为省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市财
政按照省补助资金给予1∶1的配套支持，配
套资金与市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补助资金不
重复享受。对成功创建为国家、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的，分别给予 500万元、100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引进的省级以上制造
业创新中心和被省推荐创建国家级制造
业创新分中心的，纳入我市制造业创新中
心管理，享受我市制造业创新中心政策。

创新试点示范
对通过国家认定的产业示范基地奖1000万元

我市支持企业加强质量建设，提升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对被国家、省推广
的质量标杆企业，分别给予 100万元、4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健全食品药品安全
体系，提高检验检测水平，对企业购买先
进检测检验设备的，按照设备投资额的
1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对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医
药品种给予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通过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体系

(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ISO22000)
的食品工业企业分别给予 40 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对获得诚信管理体系认
证的食品工业企业给予 50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

同时，支持生物及医药研发认证，加
快企业专利产品产业化。企业获得发明
专利，其专利产品两年内年销售收入达
到 2000万元以上的，按照销售收入的 2%
给予奖励，最高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提升质量建设
对企业购买先进检测检验设备按投资额10%补助

支持“工业大脑”和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对认定为市级工业大脑企业的，按
照设备及软件投资额的25%给予补助，每
户企业最高补贴 1000万元。对列入国家
级、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单位的，在
项目验收完成后，市财政按照国家与省补

贴资金的50%给予配套支持。
支持企业上云接链，对企业上云接链

的，按照不超过合同金额的70%分别给予
补贴，规模以上企业上云、接链每项每年
最高补贴100万元；规模以下企业上云、接
链每项每年最高补贴10万元。

加快数字化转型
认定为市级工业大脑企业最高补贴1000万元

强化要素保障
推广“净地”出让模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